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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徐政财字（2025）19号文《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组织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局长任组长，主管局长任副组长，涉及到的组室为成员，对2024年度项目进行进绩效评价。组织相关业务股室进行自评，按照要求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部门综合预算绩效情况进行自我评价。项目实施整体过程中，规范管理，立项有依据，资金拨付有依据，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预算项目支出总计41200.686717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23个，得分60分至90分0个，60分以下的8个。其中：抽查项目3个，分别是职中路安置户补偿项目资金、房地产综合管理系统维护费、2024年第六批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一职中路安置户补偿项目资金，基本情况是为做好职中路拆迁户安置房安置工作，按照区政府会议纪要，我局与河北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商，就职中路拆迁房安置房安置达成了协议。由河北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该款项，于2020年11月26日由住建局发放到拆迁户手中。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款切实为政府减轻了资金压力，拆迁户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表示满意，同时该款项的拨付切实解决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项目二房地产综合管理系统维护费，基本情况是我局房产一组主要负责建设房地产管理和网签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负责对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和预售管理。为更好的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提高房地产交易管理效率，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房地产综合管理系统维护。推动了不动产领域“放管服”政策落地见效，提高了房屋交易管理效能，规范了房屋网签备案情况，存量房买卖合同办理情况，预售监管资金拨付情况及网签备案合同总价，对新建商品房及存量房销售情况日报、周报、季报工作和我区所有在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提供准确的数据可靠性；项目三2024年第六批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基本情况是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组卷已完成，正进行办理土地出让手续，项目处于在建状态。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局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合理明确的绩效评价目标。并将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相匹配。通过绩效评价掌握项目实施进度，财政资金拨付支出进度，科学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基本实现了年初预期目标。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我单位自评项目31个，其中21个项目按照年初目标已全部完成，已全部支付完毕；2个项目由财政收回全部资金，包括：城区道路和绿化工程项目资金、便民市场（原八宝粥占地）改造项目资金；2个项目养老保险缴纳金额核减，资金未全部支出。包括刘全胜补缴养老保险资金、原徐水县建筑公司职工李银、于金花补缴养老保险附加滞纳金；1个项目已签订施工合同，正在采购设备，资金剩余未全部支出，结转到下年。包括徐水区燃气安全基础设施项目（超长期特别国债）；1个项目未完工，正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包括2024年第六批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个项目未完工，处于停工状态。包括御水湾棚改项目土地收储资金（第三批)；3个项目施工许可手续已完成，土方工程已完成，基层支护已完成，正在办理复工备案手续。包括：保定市徐水区八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区征迁成本、保定市徐水区八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区征迁成本（第二批）、2022年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八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从绩效自评结果来看，部门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清晰准确，具体的绩效指标设定全面完整、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绩效标准恰当适宜，能够准确的体现社会效益。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部门项目指标，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做到详细可操作，更加合理地安排预算资金，减少预算调整事项。以后将继续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从立项、资金预算、完善制度、目标等方面做细化、科学化，确保项目实施畅通，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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